	甘肃建投集团绿色新能源发展(高台)有限公司高台县100万千瓦风光电一体化基地60万千瓦风电项目拟审批公示

	项目名称
	甘肃建投集团绿色新能源发展(高台)有限公司高台县100万千瓦风光电一体化基地60万千瓦风电项目

	建设地点
	高台县罗城镇北部滩风电园区

	建设内容
	项目本项目总装机规模为600MW，安装96台（西南场址32台，东北场址64台）单机容量6.25MW的风力发电机组，每台风机配置1台箱式变压器，共计96台，布置在距各风电机组约20m处。建设一座110kV升压站。本项目1回35kV集电线路接入拟新建110kV升压站35kV侧，再通过1回110kV出线接入附近330kV升压站。

	建设单位
	甘肃建投集团绿色新能源发展(高台)有限公司
	环评机构
	甘肃安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

	项目主要采取的环保  措施
	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提出的要求，落实各项环保措施，项目建设运营中应做好以下工作： 

（一）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科学划定施工范围，避免大风、大雨天气作业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张掖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等相关要求，对施工场地、运输道路定期洒水降尘，对临时堆土、建筑材料围挡苫盖，减缓施工扬尘污染，加强运输车辆管理，防止道路遗撒，施工机械设备定期维修保养，减少燃油尾气排放。运营期本项目无废气产生。

（二）严格水污染防治管理。施工期废水主要是施工生产废水和施工人员生活废水，生产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施工过程，不外排，施工人员居住租用附近村庄房屋，生活污水依托处置，场区设置环保厕所定期清掏。运营期本项目无工业废水产生；生活污水经化粪池（10m3）+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（A/O工艺，处理能力为1m3/d）处理后，定期拉运至就近的污水处理厂（站）处置，不得随意乱排生活污水。

（三）加强固体废物管理。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、土石方以及废包装材料。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定期运送至就近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，建筑垃圾可回收利用部分外售，剩余部分收集后运送至建筑垃圾填埋场处置，土石方全部用于场地平整，做到挖填平衡，废包装材料运至住建部门指定地点，统一集中处置。运营期每个箱变下设置有效容积3.5m3的事故油池一座；设置规范的危废暂存间（不小于20m2），将产生的废油抹布、废风机齿轮箱滤芯、检修废油、事故油和废铅蓄电池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，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或供货厂家处理，落实好联单制度；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箱，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拉运至附近的垃圾填埋场处置，不得随意倾倒。

（四）施工期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、减少高噪声设备使用频次、构筑隔声棚、设置围挡等措施，严格执行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标准限值要求。运营期场界噪声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1类标准要求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防治工频电场、工频磁场等环保措施，确保该工程运行后产生的电磁环境质量执行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 8702-2014）中4000V/m的工频电场控制限值和100μT的工频磁场控制限值标准，设置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。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监控计划要求，落实工频电场及工频磁场监测，并形成有效报告留档备查。

（六）强化生态环境措施。施工前应将表土剥离，对合理位置进行毡盖堆存，施工中要落实具体的生态保护、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措施，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。合理安排工期，尽量减少施工临时占地面积和对植被的破坏，并采取有效防尘、降噪措施，防止施工扰民。施工期结束后将表土回填，对临时用地进行平整、播撒草籽等生态恢复措施。运营期做好环境管理，防止周边生态环境受到影响。

五、严格执行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管理要求，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，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。项目建设应严格履行事中事后监管责任，积极接受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督检查。项目建成后，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后，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环境保护标准、技术规范修订的，自动执行最新环境保护标准和规范。

六、建设单位在未取得其他行政许可部门行政许可的，不得开工建设。

	以上公示期为2025年9月26日至9月28日，公示期内，公众如对建设项目有不同意见，请将意见反馈至以下联系方式：

电子邮箱：gssgtxhbj@163.com     联系电话：0936-6626089    通讯地址：高台县城关镇湿地新区住建局二楼（张掖市生态环境局高台分局）


